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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子公司江苏福莱斯伯汽车零件制造有限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腾龙股份”）于

2023年 3月 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

并子公司江苏福莱斯伯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概述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下

属全资子公司江苏福莱斯伯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斯伯”）。

吸收合并完成后，福莱斯伯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公司将依法继承其全部资产、

债权债务、合同关系等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合并方：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73797816G 

注册资本：49079.9306万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蒋学真 

成立日期：2005 年 05月 26日 

住所：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延政西路腾龙路 1号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用各种散热器铝管、蒸发器铝管和空调管组件、汽车热

交换系统空调管路总成、汽车热交换系统连接管、汽车热交换系统附件、汽车用



传感器、智能车载产品及零部件、电子真空泵、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及提供售后维护服务、咨询服务；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国内外

采购、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合并方一：江苏福莱斯伯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564307681N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控股） 

住所：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 1号 

法定代表人：蒋学真 

成立日期：2010 年 11月 05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1月 5日至 2030年 11月 04日 

经营范围：汽车废气再循环系统设备、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设备、燃油分配

系统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净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福莱斯伯总资产 5677.59万元，净资产 4039.89

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 5666.06万元，净利润 523.80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福莱斯伯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腾龙股份存续经营，福莱斯伯

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基准日：2022年 12月 31日 



3、合并完成后，福莱斯伯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由公司依法继承。 

4、合并完成后，腾龙股份的名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监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不因本次合并而改变。 

5、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6、合并双方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税务、工商等

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7、本次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三、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整体运营效

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福莱斯伯原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收购完成后，福

莱斯伯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

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吸收

合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和人员

转移、债权债务关系继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授权有效期至吸收合并的相关

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4日 


